
南通大学青年教师周转公寓临时用
电设备及施工工程招标文件
一、项目内容
主校区青年教师周转公寓临时用电设备及施工工程，施工内容主要包括：一台500KVA/20Kv箱式变的设备安装及调试、约100米型号为YJV22-20KV3*50高压电缆直埋铺砂盖砖式敷设、箱式变设备基础，具体详见设备图纸和施工说明。
图纸中箱式变配电柜及高压电缆由中标单位负责采购安装调试，并办理用电各项手续，确保送电到位。
二、资质要求
要求参加投标的施工单位具有送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和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三级及以上资质，投标时须提供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等，封袋封面加盖法人代表和单位印章。否则按废标处理。
三、投标要求
1、投标需制作商务标。 
2、投标依据：根据设备图纸及施工说明进行报价，定额采用2014年《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表》、《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表》、《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及2016年第5期《南通建设工程造价信息》。所报价格为综合单价和固定合同总价（附详细预算书及主要材料分析表）。
3、报价中高压电缆暂以100米计入。竣工结算时以现场实际敷设长度计算，敷设长度需经双方施工代表现场计量认可并办理签证单予以确认。
4、投标需提供施工服务承诺、质量承诺、工期承诺。
5、投标文件密封、盖章后于5月17日下午14时30分以前送达南通大学基建处会议室（主校区学生公寓31号楼120室），逾期按废标处理。
四、结算方式 

设备图纸范围的设备和安装总价不予调整(高压电缆长度除外)。非承包人原因引起的工程量变更，以发包人、承包人双方签字并盖章的签证单为结算依据。签证内容在原报价中有相同或类似项目，其综合单价按原报价中综合单价结算；如属于原报价新增工程量清单项目，采用2014年《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表》、《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表》、《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及2016年第5期造价信息，总价下浮12%计算。该结算中只计取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基本费及社会保险费，其余措施费按实际发生的结算。
五、质量标准
本工程为交钥匙工程，质量要求合格，符合验收规范。
六、工期要求
自签订合同后45日历天完工。逾期一天，扣500元/每天。
七、付款方式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竣工结算经审计结束后支付审定价的95%，余款５%转作质保金在质保期满后，一次性付清(无息) 。 
八、保修内容及期限
凡乙方施工范围均在保修范围内，保修期限一年。
九、其他
1、结算审计严格按照江苏省教育厅苏教审2013年6号文《江苏省省属高校建设工程项目审计实施办法》的规定执行。
2、审计费用=（施工单位送审造价－终审审定造价）×5%

3、审计费用支付规定：⑴单项工程核减率超过10％，其审计费用全部由施工单位承担，并由建设单位从施工单位工程款中扣除（下同）；⑵单项工程核减率在8％—10％（含10％）之间，其审计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20％，施工单位承担80％；⑶单项工程核减率在5％—8％（含8％）之间，其审计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80％，施工单位承担20％；⑷单项工程核减率在5％及其以下，其审计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4、竣工结算资料需规范齐全，送审三个月内出具审计结果。
十、评标
由南通大学招投标管理办公室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进行综合评审，低价中标。无论投标结果如何，投标人自行承担投标发生的所有费用。
十一、本工程招标书未尽事宜由南通大学基建处负责解释。
联系人及电话：于老师 0513-85012249
电子邮箱：    tdjjc@ntu.edu.cn
联系地址：    南通市啬园路9号南通大学基建处
南通大学基建处
2016年5月9 日
